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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主
要
的
精
神
，
在
於
以
社
區
的

力
量
，
本
著
「
自
助
人
助
、
自
立
自
強
」
的
原
則
，

由
社
區
民
眾
共
同
合
力
來
解
決
社
區
的
問
題
，
增
進

社
區
的
福
祉
。
換
言
之
，
社
區
發
展
所
要
改
善
增
進

的
，
木
單
是
社
區
民
眾
的
居
住
環
境
和
物
質
生
活
，

也
應
該
致
力
於
社
臣
民
眾
精
神
生
活
的
提
昇
和
充
實

。
臺
灣
省
自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以

來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一
直
以
三
大
工
作
為
勢
力
重
點

，
郎
加
強•• 

付
基
磁
工
程
建
設
，H
H生
產
福
利
建
設

和
伺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。
雖
然
從
推
動
以
來
，
各
扭
政

府
部
強
調
此
三
大
建
設
的
同
等
重
要
性
，
也
特
別
要

求
各
有
關
社
區
種
展
工
作
的
問
仁
，
應
注
意
此
三
大

建
設
相
五
的
均
衡
性
;
木
過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在

推
動
的
早
期
，
由
於
多
數
社
區
物
質
帳
件
和
居
民
居

住
環
境
均
受
當
時
整
個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的
影
響
，
而

沒
有
達
到
目
前
的
繁
榮
景
象
。
因
而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從
一
開
始
即
偏
重
於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多
年
來
京

少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同
仁
也
把
基
陸
工
程
建
設
當
做
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重
點
。
因
此
不
斷
努
力
從
事
於
各
項

硬
體
建
設
，
舉
几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的
興
建
、
擴
建
;

社
區
對
外
聯
絡
道
路
的
拓
寬
改
善
;
社
區
內
巷
道
路

面
的
改
善
、
加
強
;
以
及
社
區
排
水
溝
渠
的
興
修
，

無
木
積
極
箏
取
經
費
辦
理
。
而
對
於
有
關
的
軟
體
建

設
，
則
似
乎
沒
有
給
予
應
有
的
重
視
。
筆
者
有
堅
於

此
，
於
民
國
七
十
年
年
底
奉
命
接
長
省
社
會
處
之
後

，
郎
積
極
努
力
建
立
「
社
區
稜
展
工
作
應
物
質
與
精 神

建
設
並
室
，
民
眾
經
濟
生
活
與
福
利
需
求
最
願
」
的
共

識
，
採
取
各
種
必
要
的
做
法
與
措
施
，
使
社
區
民
眾
在
接

力
推
動
基
磁
工
程
建
設
的
同
時
，
也
共
同
致
力
於
社
區
生

產
福
利
和
精
神
倫
理
的
建
設
。
推
動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
活
動
，
即
為
加
強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所
採
取
的
各
項
措
施
中

的
一
個
要
項
。

臺
灣
地
區
從
民
國
六
十
年
代
開
始
，
經
濟
師
大
幅
成

長
，
而
且
國
民
所
得
大
為
增
加
，
一
般
民
眾
的
生
活
快
速
心

地
改
善
並
且
走
向
電
器
化
、
科
技
化
和
舒
適
化
之
途
。
因

此
，
政
府
也
開
始
大
力
推
行
文
化

一建
設
，
在
具
閱
六
十
年

代
末
期
政
府
權
十
項
經
濟
建
設
完
成
之
後
所
推
動
的
十
二

項
建
設
，
即
把
文
化
建
設
列
為
其
中
之
一
。
其
目
的
就
在

於
使
全
體
閻
昂
於
享
受
經
濟
快
速
成
長
、
物
質
生
活
大
為

改
善
的
時
候
，
也
能
提
昇
文
化
的
素
養
，
充
實
精
神
生
活

的
內
涵
。
在
此
一
背
景
之
下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白
不
能
僅

強
調
社
區
民
眾
物
質
生
活
的
改
善
，
也
應
注
意
如
何
配
合

國
家
發
展
文
化
建
設
的
政
策
，
本
於
社
區
妥
展
工
作
的
特

質
，
以
攻
本
省
各
社
區
所
共
同
兵
備
的
基
層
性
和
草
根
性

，
在
社
區
推
動
必
要
的
丈
化
建
設
。
社
臣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
活
動
的
推
行
，
郎
為
加
強
社
區
文
化
建
設
的
→
項
積
極
做

法
。

社
臣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倡
導
以
來
，
社
臣
民
眾
反

應
非
常
熱
烈
，
各
社
區
的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，
也
正
蓬

勃
發
展
之
中
。
草
就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的
耕
理
目

的
、
做
法
、
緝
效
和
未
來
應
努
力
的
重
點
提
出
說
明
，
希

望
能
使
基
灣
地
區
在
推
行
社
臣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工
作

，
在
想
法
與
做
法
上
可
趨
於
一
致
，
而
使
此
一
工
作
更
加

普
法
，
更
為
落
實
，
更
能
發
揮
其
效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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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倡
導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
活
動
的
意
義
與
目
的
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有
樂
活
動
的
倡
導
與
推
行
，
當
然
是

在
於
強
化
社
區
的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使
社
區
民
眾
的
物
質

生
活
與
精
神
生
活
得
到
適
當
的
平
衡
，
而
使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能
夠
對
於
社
區
民
眾
的
生
活
給
子
全
面
性
的
照
顧
與
充

實
。
具
體
而
言
，
倡
導
推
行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，

有
下
列
踐
個
目
的
﹒
.

付
倡
導
社
區
民
眾
正
當
休
間
有
樂
活
動

•• 

近
年
來
自
於
經
濟
快
速
成
長
，
民
眾
生
活
大
為
改
善
，
國

民
所
得
大
幅
增
加
，
社
會
風
氣
日
益
趨
向
奢
靡
，
不
少
民

眾
於
耳
語
目
染
之
餘
，
乃
頗
為
熱
衷
於
追
求
聲
色
犬
馬
的

生
活
，
因
而
，
在
我
們
的
社
會
宴
，
帶
有
色
惰
性
、
賭
博

性
的
休
閒
娛
樂
活
動
頗
為
盛
行
，
嚴
重
影
響
社
會
的
純
潔

性
，
並
且
河
集
了
民
眾
的
生
活
。
另
一
的
力
面
，
由
於
社
會

的
急
速
工
業
化
，
各
種
行
業
均
快
速
地
走
向
揖
械
化
、
自

動
化
，
民
眾
所
能
享
有
的
閉
眼
愈
來
愈
多
。
民
眾
在
有
錢

叉
有
閱
的
情
混
下
，
對
休
閱
育
樂
活
動
愈
來
愈
感
到
迫
切

需
要
。
倡
導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，
即
希
望
以
臺
灣

地
區
非
常
有
內
酒
而
且
大
多
頗
富
教
化
意
義
的
昂
俗
才
藝

有
樂
，
來
作
為
社
區
民
眾
的
休
閱
育
樂
活
動
，
使
社
區
民

眾
能
有
正
當
化
而
體
全
化
的
休
閱
育
樂
生
活
。

川
門
充
實
和
平
衡
社
區
民
眾
的
精
神
生
活•• 

臺
灣
地
區
由
於
社
會
快
速
工
業
化
，

由
商
業
社
會
的
悠
閱
平

靜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已
漸
漸
喪
失
，
人
典
人
之
間
的
競
爭
愈

來
愈
激
烈
，
彼
此
之
間
也
愈
來
愈
有
疏
離
感
，
每
→
個
人

所
面
臨
和
承
受
的
精
神
壓
力
也
日
益
加
重
。
如
何
調
劑
和

充
實
昂
眾
的
精
神
生
活
，
實
為
目
前
的
當
務
之
急
。
一
般

社
區
昂
隸
，
物
質
生
活
大
帽
改
善
是
事
實
，
但
精
神
生
活

乃
感
貧
乏
和
不
足
。
推
行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活
動
，
乃
在
掛

，
使
社
區
晶
晶
然
能
夠
、
透
過
民
俗
才
疆
，
一
方
面
享
受
歌
舞

曲
蜜
之
樂
，
而
在
生
活
上
獲
得
適
當
的
調
劑
;
另
一
方
面

從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所
特
有
的
教
化
內
容
，
和
其
所
包
含
的

文
化
內
涵
，
來
充
實
精
神
生
活
。
譬
如
陣
頭
戲
、
掌
中
戲

、
歌
仔
戲
法
其
他
很
多
民
俗
才
藝
等
等
，
均
有
非
常
強
烈

的
教
忠
敬
掌
激
勵
仁
義
節
躁
及
陶
冶
性
情
的
功
能
，
可
以

使
民
眾
在
精
神
上
受
到
適
當
的
滋
潤
、
教
化
和
鼓
舞
，
對

於
目
前
聽
乎
以
看
電
視
為
唯
一
育
樂
休
閒
活
助
的
民
眾
，

實
有
助
於
其
精
神
生
活
的
調
劑
與
平
衡
。

臼
強
化
民
眾
的
社
區
意
識

.• 
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
，
絕
大
多
數
保
以
圓
臉
芳
式
來
進
行
，
#
常
講
究
團
體
意

識
。
本
省
的
局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，
在
傳
統
上
也
往
往
以

村
落
作
為
其
組
織
圈
傲
及
辦
理
活
動
的
基
本
單
仕
。
倡
導
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，
郎
在
掛
贊
揚
其
與
特
定
地
區

相
結
合
及
其
重
視
圈
體
意
識
的
傳
統
，
希
望
透
過
民
俗
才

藝
育
樂
團
傲
的
祖
訓
和
活
動
的
推
行
，
使
每
一
社
區
均
有

見
俗
才
藝
育
樂
團
眩
，
每
一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團
歐
均

能
在
社
區
內
或
代
表
社
區
到
其
他
地
芳
辦
理
民
俗
才
藝
育

樂
活
動
，
以
強
化
社
區
局
眾
的
社
區
意
識
。

M附
加
強
基
層
文
化
建
設
:
文
化
建
設
的
目
的
，

在
於
興
建
各
項
必
要
的
文
化
設
施
，
頓
大
民
眾
的
文
化
生

活
領
域
，
以
提
拜
見
冉
來
文
化
歐
賞
能
力
，
盤
文
化
素
養
。

推
行
社
區
局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，
在
、
透
過
品
俗
才
藝
有
樂

國
傲
的
組
織
I
A昂
俗
有
樂
活
動
的
推
行
，
使
社
臣
民
眾
直

接
參
與
各
種
民
俗
才
藝
活
勤
，
增
進
民
眾
對
民
俗
育
樂
的

叫
識
，
臆
解
與
欣
賞
能
力
，
使
社
區
民
眾
的
文
化
生
活
更

為
充
簣
，
而
強
化
在
基
層
的
文
化
建
設
工
作
。

同
發
揚
固
有
氏
俗
才
巷•• 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，
即

民
俗
曲
蠱
，
是
反
映
一
個
民
挨
的
文
化
、
淵
)
椒
、
歷
史
背
景

及
價
值
觀
念
等
，
由
民
間
發
展
出
來
文
化
活
動
，
具
備
了

相
當
深
厚
的
文
化
性
、
歷
史
性
和
草
根
性
。
臺
灣
地
區
的

民
俗
才
藝
內
容
相
當
充
實
，
包
含
了
南
彈
、
南
管
、
北
管

二
局
申
戲
、
掌
中
戲
、
歌
仔
戲
、
客
家
山
歌
、
各
種
陣
頭

戲
、
山
地
歌
聲
等
等
，
傳
統
上
一
向
是
基
居
民
眾
重
要
的

娛
樂
休
閒
活
動
。
但
是
近
年
來
自
於
受
社
會
工
業
化
的
影

響
，
其
在
基
層
民
眾
的
流
傳
性
、
娛
樂
性
大
為
誠
少
。
推

行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，
即
希
望
也
藉
此
來
保
存
，

維
護
並
光
大
固
有
的
民
俗
育
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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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一
、
推
行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
活
動
的
做
法

為
使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，
得
以
有
效
而
廣
泛

地
推
行
，
省
社
會
處
在
過
去
三
年
多
之
內
，
特
別
採
取
了

若
干
措
施
，
其
較
重
要
者
計
有•• 

付
建
立
社
區
領
導
幹
部
對
「
推
行
社
區
民
俗
育
樂
活

動
重
要
性
」
之
共
識
•• 

過
去
三
年
多
之
內
，
社
會
處
先
後

在
「
臺
灣
省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研
習
中
心
」
舉
辦
各
縣

市
當
年
度
加
強
辦
理
社
區
之
社
區
理
事
長
、
總
幹
事
及
鄉

鎮
市
區
承
辦
社
區
發
展
業
務
人
員
之
研
習

，
在
此
項
研
習

中
，
除
對
如
何
加
強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進
行
探
討
研
究



4
幟
，
筆
者
並
於
每
次
對
參
加
研
習
人
員
之
講
話
中
，
不
厭

其
詳
地
間
釋
何
以
必
讀
倡
導
社
區
民
俗
有
樂
活
動
的
道
理

;
同
時
，
也
說
明
各
社
區
應
如
何
推
行
社
區
民
俗
育
樂
活

動
。
在
其
他
各
種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集
會
中
，
亦
進

行
類
似
的
說
明
與
悶
禪
。
期
能
統
一
想
法
與
做
法
，
普
及
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。

∞
積
極
鼓
勵
社
區
組
給
民
俗
才
藝
團
隊
﹒
﹒
為
使
民
俗
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能
夠
有
效
推
行
，
見
俗
才
藝
團
傲
的
組
織

是
必
要
的
。
事
實
上
，
多
年
來
在
本
省
各
地
已
有
不
少
社

區
民
俗
才
藝
圈
傲
的
存
在
。
不
過
，
有
的
或
因
組
織
不
夠

嚴
密
﹒
武
因
器
材
不
足
、
或
因
缺
少
輔
導
人
員
，
以
致
未

能
積
極
從
事
必
要
的
活
動
。
省
社
會
處
自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
開
始
乃
積
極
鼓
勵
各
社
區
組
織
品
俗
才
藝
圓
臉
，
並
以
「

一
社
區
一
團
歐
」
為
目
標
。
七
十
一
旦
七
十
二
兩
個
年
度

，
並
先
後
提
撥
專
款
補
助
經
由
縣
市
政
府
選
定
之
社
區
購

置
見
俗
才
藝
團
歐
所
需
器
材
。
在
民
國
七
十
年
十
二
月
以

前
，
臺
灣
省
全
省
社
區
才
藝
圈
獻
計
有
一
千
三
百
六
十
一

周
傲
，
而
自
七
十
一
起
』
年
一
初
，
筆
者
開
始
大
力
倡
導
社
區

同
的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之
後
，
經
由
各
項
鼓
勵
措
施
的
推
行

，
在
七
十
一
年
至
七
十
四
年
六
月
底
的
期
間
之
內
，
全
省

郎
增
設
了
一
于
六
百
八
十
五
個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圈
獻
。
截

至
七
十
四
年
六
月
底
止
，
臺
灣
全
省
一
共
有
三
于
零
四
十

六
個
社
區
局
俗
才
藝
團
獻
。

目
培
訓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輔
導
人
員
﹒
﹒
社
區
民
俗
才
當

有
樂
活
動
要
有
故
地
在
社
區
展
間
，
則
應
有
適
當
的
輔
導

人
民
從
事
指
導
與
推
廣
的
工
作
。
社
會
處
有
盤
於
此
，
從
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起
，
即
與
中
國
青
年
反
共
救
國
團
合
作
辦

理
全
省
性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暨
康
樂
輔
導
人
員
研
習
會
，
自

各
縣
市
政
府
遴
選
對
局
俗
才
磁
盤
康
樂
活
動
有
興
趣
，
斗
此

兵
車
長
，
一m
於
受
訓
後
確
能
策
割
指
導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活

動
之
社
區
居
民
參
加
研
習
，
除
共
同
研
討
社
區
發
展
基
本

概
念
外
，
並
特
別
著
重
於
各
種
有
關
民
俗
才
藝
暨
康
樂
活

動
的
組
論
的
探
討
，
法
令
頃
技
藝
的
傳
授
、
觀
摩
及
研
修

。
七
十
一
年
分
北
、
中
、
南
、
東
四
區
學
行
，
計
有
六0

0
人
參
加
;
七
十
二
年
分
北
、
中
、
南
三
區
辦
理
，
參
加

研
習
人
數
計
五
一
0
名
;
七
十
三
年
亦
分
北
、
中
、
南
三

區
舉
辦
，
研
習
人
數
亦
為
五
一
0
名
。
每
次
研
習
之
後
，

並
將
各
講
師
講
授
內
容
及
研
習
經
過
輯
成
研
習
實
錄
。
而

參
加
研
習
之
人
員
於
結
訓
返
回
社
區
之
後
，
郎
積
極
參
與

社
區
具
俗
才
藝
活
動
的
策
劃
與
推
廣
，
對
於
社
區
見
俗
才

藝
活
動
的
推
行
，
頗
有
幫
助
。

制
辦
理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觀
摩
﹒
﹒
社
區
昂
俗
才
藝

有
樂
，
如
呆
真
要
由
民
為
推
行
，
則
應
設
法
激
發
社
區
民
眾

對
此
一
活
動
的
高
度
興
趣
。
如
何
才
能
激
發
興
趣
呢
?
真

過
於
透
過
觀
摩
活
動
，
說
社
區
與
社
區
之
間
可
以
彼
此
到

謹
、
觀
摩
並
五
相
競
賽
。
因
之
，
筆
者
乃
決
定
於
七
十
一

年
辦
理
臺
灣
省
第
一
次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觀
摩
，
並
先
辦
理

中
都
五
縣
市
(
臺
中
縣
市
、
彰
化
縣
、
南
投
縣
、
苗
栗
縣
)

觀
摩
會
，
於
七
十
一
年
六
月
十
六
日
假
畫
中
市
舉
行
。
計

有
文
揚
十
五
團
隊
，
成
場
二
十
三
國
餘
，
共
計
三
十
八
國

隊
，
九
一
四
人
參
加
。
辦
理
結
呆
，
盛
況
可
說
車
前
，
觀

眾
估
計
有
二
萬
多
人
，
各
界
反
映
十
分
良
好
。
七
十
三
年

則
採
全
省
性
分
區
辦
理
，
計
分
北
區
(
基
隆
市
、
聖
北
縣

、
桃
園
縣
、
新
竹
縣
市
等
五
縣
市
)
、
中
區
(
畫
中
縣
市

、
彰
化
縣
、
苗
栗
縣
、
南
投
縣
、
雲
林
縣
等
六
縣
市
)
、

南
區
(
臺
南
縣
市
、
嘉
義
縣
市
、
高
雄
縣
、
屏
東
縣
、
澎

湖
縣
等
七
縣
市
)
、
東
區
(
宜
蘭
縣
、
基
東
縣
、
花
蓮
縣

等
三
縣
)
舉
行
，
總
共
計
有
丈
揚
五
十
六
國
餘
，
武
揚
七

十
五
團
隊
，
共
計
三
二
一
間
傲
，
一
二
七
八O
入
參
加
，
參

觀
昂
乘
近
十
萬
入
。
七
十
三
年
採
全
省
集
中
性
芳
式
辦
理

觀
膛
，
在
縣
市
挑
選
較
優
社
區
國
獻
一
起
在
畫
中
市
辦
理

，
共
有
文
揚
十
二
圖
像
，
武
揚
十
八
圈
眩
，
全
部
三
十
闡

敵
，
一
一
七
三
人
參
加
，
觀
眾
達
二
萬
多
人
。
七
十
四
年

復
以
分
區
方
式
舉
行
，
椎
以
濁
水
溪
為
外
，
全
省
分
南
北

兩
區
辦
理
觀
摩
。
南
區
於
一
兀
月
間
假
屏
東
縣
辦
起
，
有
文

場
十
一
圖
像
，
武
揚
十
六
閣
擻
，
共
計
二
十
七
圈
獻
，
­

O
二
七
人
品
加
，
觀
眾
連
一
萬
多
人
;
北
區
於
三
月
間
在

臺
北
縣
舉
辦
，
共
有
文
揚
十
九
圈
擻
，
武
揚
二
十
二
國
獸

，
共
計
四
十
一
國
傲
，
一
八
二
0
人
參
加
，
觀
眾
近
三
萬

人
。
七
十
四
年
配
合
反
間
蓋
灣
允
復
四
十
過
年
，
於
十
月

間
假
臺
中
市
學
行
全
省
性
集
中
式
觀
摩
，
計
有
文
揚
二
十

一
團
傲
，
武
揚
二
十
六
固
蝕
，
全
部
四
十
七
圈
獸
，
一
八

四
七
人
參
加
，
均
係
在
縣
市
經
挑
選
認
最
優
者
之
圖
像
，

參
觀
之
閏
月
家
約
有
一
萬
五
干
餘
人
。
每
次
觀
摩
會
均
配
合

辦
理
各
種
民
俗
技
藝
攤
仕
展
示
，
向
品
放
介
紹
傳
說
民
俗

技
藝
及
成
品
。
自
七
十
一
年
開
始
，
在
社
會
處
之
鼓
勵
下

，
多
數
之
縣
市
亦
自
行
辦
理
縣
市
性
烏
俗
才
謹
觀
摩
活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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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開
加
強
推
行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工
作
之
考
核
﹒
﹒
臺
灣
省

每
年
均
辦
理
社
區
萱
展
工
作
考
核
，
以
瞭
解
各
縣
市
辦
理

此
一
工
作
之
績
效
，
並
檢
討
其
得
矢
。
自
島
國
七
十
一
年

開
始
，
特
將
民
俗
才
藝
聞
隊
之
組
訓
及
活
動
之
辦
哩
，
列

為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考
核
重
點
，
對
於
加
強
社
鹿
島
俗
才
盤

立
推
行
工
作
頗
有
積
極
立
影
響
。



四
、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
的
辦
連
續
效
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活
動
，
自
從
大
力
倡
導
推
行
之

後
，
社
區
民
眾
反
映
非
常
熱
烈
，
輿
論
芳
面
亦
給
予
背
足

而
正
面
的
評
價
，
可
以
說
已
獲
相
當
的
戚
果
。
兵
總
而
言

，
其
韻
效
可
述
如
下•• 

刊
提
昇
社
區
民
眾
對
民
俗
，
才
藝
之
興
趣
﹒
﹒
因
為
一
小
斷

辦
理
觀
暉
，
又
木
斷
倡
導
鼓
勵
，
使
社
臣
民
眾
對
原
己
日

益
失
僻
、
日
益
消
失
的
民
俗
才
藝
，
文
產
生
極
大
的
興
趣

，
還
可
以
從
各
地
紛
掛
組
織
此
類
國餘
，
而
且
不
斷
自
行

辦
捏
鄉
鎮
市
區
性
或
縣
市
性
之
觀
摩
，
以
及
每
逢
有
人
參

觀
，
社
區
副
推
出
民
俗
才
藝
活
動
，
而
帶
到
證
明
。

∞
充
實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誤
的
內
涵
﹒
﹒
何
謂
精
神
倫

理
，
不
少
基
層
社
區
民
眾
對
之
不
無
抽
象
之
感
，
因
而
要

您
接
落
實
此
一
芳
面
的
建
設
，
有
時
頗
有
不
知
如
何
著
手

立
感
。
自
從
廣
泛
倡
導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之
後
，
社
區
民
眾

巳
體
會
到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亦
可
有
較
具
體
的
做
法
，
從

而
使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的
內
瓶
得
到
充
實
。

目
增
加
社
區
民
眾
固
體
性
、
社
區
性
休
閑
育
樂
的
機

會
與
活
動
•• 

在
本
質
上
，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活
動
，
講
究
的

是
團
體
性
的
表
演
和
嘉
興
，
由
於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的
提
倡

，
已
使
社
區
民
眾
無
形
之
中
，
增
加
了
不
少
團
體
性
、
社

區
性
休
閱
育
樂
的
觀
會
與
活
動
。

制
強
化
社
區
民
眾
的
社
區
榮
譽
感
﹒
﹒
由
於
末
斷
地
有

觀
摩
活
動
，
每
一
設
有
民
俗
才
藝
國
隊
的
社
區
，
無
不
希

望
自
己
的
民
俗
才
醬
能
有
良
好
的
表
現
;
而
未
設
有
此
類

固
餘
的
社
區
，
亦
有
「
人
家
能
，
為
什
麼
我
們
不
能
?
」

的
感
受
，
而
開
始
策
剖
推
動
自
己
的
社
區
民
俗
才
盤
，
使

社
區
民
眾
的
社
區
榮
譽
感
大
大
地
為
到
強
化
。

值
增
強
社
區
民
樂
對
社
區
事
務
的
參
與
感
﹒
﹒
社
區
民

俗
才
藝
加
強
及
擴
大
倡
導
之
後
，
各
社
區
不
悶
在
民
俗
才

藝
團
隊
的
組
訓
芳
面
，
或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活
動
的
辦
理
芳

面
，
或
參
加
觀
摩
活
動
芳
面
，
皆
無
不
喔
，
力
動
員
也
己
的

居
民
來
參
與
，
使
社
臣
民
眾
對
社
屁
事
務
增
加
了
參
與
的

犧
禽
，
也
增
強
其
參
與
感
。

五
、
未
來
推
行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
育
樂
活
動
的
努
力
重
點

社
臣
民
你
才
藝
育
樂
，
經
倡
導
及
加
強
推
行
之
後
，

雖
已
有
若
干
的
積
效
，
但
為
了
使
社
臣
民
俗
才
藝
可
以
更

能
實
現
其
推
行
目
標
，
並
且
發
揮
更
高
更
大
的
功
能
，
A
7

後
應
在
下
列
各
方
面
特
別
加
強
勢
力
﹒
.

付
應
繼
續
鼓
勵
社
區
籌
組
民
俗
，
才
藝
團
隊
﹒
﹒
推
行
社

區
民
俗
才
藝
的
最
初
構
想
，
是
希
望
做
到
「
每
一
社
區
至

少
有
一
民
俗
才
藝
團
歐
」
的
目
標
。
但
截
至
目
前
為
丘
，

此
→
目
標
仍
未
達
成
;
而
且
由
於
犬
家
對
於
民
俗
才
藝
興

趣
的
提
高
，
→
個
社
區
僅
有
一
個
民
俗
才
藝
闊
顱
，
或
僅

有
一
種
民
俗
才
蜜
，
已
不
能
滿
足
社
區
民
眾
的
需
求
。
所

以
，
今
後
應
繼
耀
積
頤
鼓
勵
組
純
更
多
的
社
區
民
俗
才
藝

團
獻
。∞

應
加
強
培
訓
社
臣
民
俗
才
藝
輔
導
人
員
﹒
﹒
雖
然
自
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帥
辦
理
社
誼
民
俗
才
藝
輔
導
人
民
的
培
訓

，
但
所
培
訓
出
來
的
人
員
，
仍
不
能
因
應
擴
大
倡
導
社
區

民
俗
才
藝
的
需
要
。
A
7後
除
了
應
由
社
會
處
檔
續
與
救
囡

囡
讀
大
合
作
辦
理
此
一
培
訓
工
作
外
，
各
社
區
、
各
鄉
鎮

市
區
、
各
縣
市
亦
應
加
強
自
行
培
訓
此
類
人
才
。

局
應
鼓
勵
青
少
年
參
與
社
區
民
俗
，
才
藝
活
動
﹒
﹒
社
區

民
俗
才
藝
活
動
，
是
一
項
非
常
有
意
義
而
正
當
的
休
開
育

槳
，
極
適
合
背
少
年
參
加
;
而
為
了
使
民
俗
才
藝
能
發
揚

光
大
並
繼
續
不
斷
流
傳
，
亦
晦
鼓
勵
青
少
年
參
與
。
所
以

，
今
後
應
積
極
鼓
勵
背
少
年
社
臣
民
眾
參
與
民
俗
才
藝
所

動
。

制
應
改
農
民
俗
﹒
穿
藝
的
內
涵
﹒
﹒
民
俗
才
藝
如
果
要
廣

為
流
傳
，
且
能
在
諸
多
現
代
育
樂
的
衛
擊
下
，
為
教
育
、

文
化
水
準
日
益
提
高
，
對
文
化
品
質
日
從
求
精
求
新
的
民

眾
所
接
受
、
車
間
麓
，
同
時
又
能
獲
得
廣
大
的
背
少
年
的
愛

好
，
則
木
能
不
隨
時
充
實
，
改
良
其
內
詞
，
變
化
其
投
巧

，
適
應
科
技
帶
給
育
樂
的
影
響
，
和
不
斷
賦
予
時
代
的
價

值
觀
念
和
精
神
要
求
。
因
之
，
改
良
民
俗
才
盟
的
內
誦
，

也
是
未
來
應
努
力
的
重
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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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結

五
曰

,---nH 

社
臣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的
倡
導
，
為
充
實
社
區
民
眾
料

精
生
活
所
必
需
，
也
是
提
昇
社
區
民
眾
文
化
素
養
，
強
化

社
區
烏
蒙
社
區
意
識
，
毀
提
高
社
臣
民
眾
參
與
社
區
去
共

事
務
的
有
效
措
施
;
更
是
將
我
國
民
間
所
流
傳
的
傳
統
才

塾
，
予
以
發
揚
先
犬
的
一
項
積
磁
做
法
。
希
望
各
有
關
斗
力

面
，
能
以
現
有
的
良
好
績
效
為
基
礎
，
共
同
勢
力
，
使
社

臣
民
俗
才
藝
育
樂
的
推
廣
，
做
得
更
為
落
實
、
更
有
內
涵

、
更
有
成
效
。
門
本
文
作
者
為
噩
灣
省
社
會
處
長
】




